
113 年度屏東縣語文競賽臺灣原住民族語言組各項競賽 

【情境式演說競賽員注意事項】 

一、比賽進行事項 

(一)國小、國中及高中學生組競賽員，比賽時不可穿著校服或足以辨識學校校名 之 

標誌、符號、顏色、樣式參賽，違者視同表演賽，不計成績。 

(二)各競賽員一律於於競賽員登臺前 30 分鐘，當場親手抽定。抽題後，必須進入 

預備席就座，可帶筆、白紙及演說參考書面資料，但不得與他人交談。 

(三)聞呼號後應即登台演講，如連續唱名 3 次未應答者，以棄權論。因未上台者已 

排入序號，這段時間台上無人演講，時間應繼續計算，時間到始能呼叫下一號 

上台，以保障參賽者準備足夠 30分鐘之權益。 

(四)演講就圖片表述：國小學生組、國中學生組，每人限 2至 3分鐘。高中學生  

組，每人限 3至 4分鐘。 

(五)提問：各組每人均限 2分鐘。各語言各組競賽員演說完畢後，評判委員就其 表 

述內容，以該競賽項目之語別(種)向競賽員進行提問。時間：超過或不足時，

每半分鐘扣均一標準分數 分，未足半分鐘，以半分鐘計；惟誤差在 3秒內者，

考量按鈴操作，不予扣分。 

(六)演講時間剩半分鐘，會響一短鈴聲提醒，時間到會響一長鈴聲。 

(七)競賽員開口說話即開始計時直到結束，使用時間不足或超過，每半分鐘由監場工 

作人員扣均一標準分數 1分（複賽有 3位評審，總分扣 3分），不足半分鐘

者，以半分鐘計算。例：國小學生組演說時間為 2-3 分鐘，若是 1分 31 秒-1 分

59 秒之間下台扣總分 3分；1分 01 秒-1 分 29 秒下台扣總分 6分，依此類推。 

二、比賽成績：比賽評分採序位法，應無同分之情形。 

三、申訴： 

(一)申訴原則：競賽員資格或有關競賽之抗議，應出具書面申訴書，詳述申訴理由， 

向承辦學校提出，申訴書限於各該競賽比賽結束後 1小時內提出，逾時不予受

理。申訴事項以比賽規則、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，對評審委員之評分及其

他如技術性、學術性者不得提出抗議。 

(二)申訴流程：至大會(行政辦公室/唐世勇主任)領取申訴申請表>填寫申請表>提送 

大會(行政辦公室/唐世勇主任)>招開申訴小組會議(申訴小組：學校承辦、比賽

評審、申訴人)>申訴決議。 


